
一、【國、英、數重修專班】指導老師、上課日期(晚上17:30-20:50)及地點如下：

開課班別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

二 下 國 文 包惠華 03/09、03/16、03/23、04/13、04/20、04/27、05/04、05/11 (一) (共8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數 學 A 薛祥貴 03/10、03/17、03/24、04/07、04/14、04/21、04/28、05/05 (二) (共8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數 學 B 鄭思杰 03/10、03/17、03/24、04/07、04/14、04/21、04/28、05/05 (二) (共8次課程) 高三5

一 下 數 學 (1) 蔡偉中 03/11、03/18、03/25、04/08、04/15、04/22、04/29、05/06 (三) (共8次課程) 高二2

一 下 數 學 (2) 姚武盈 03/11、03/18、03/25、04/08、04/15、04/22、04/29、05/06 (三) (共8次課程) 高二3

二 下 英 文 王禮嬌 03/12、03/19、03/26、04/09、04/16、04/23、04/30、05/07 (四) (共8次課程) 高三4

一 下 國 文 王大裕 05/18、05/20、05/25、05/27、06/01、06/03、06/08、06/15 (一/三) (共8次課程) 高二2

一 下 英 文 黃品清 05/19、05/21、05/26、05/28、06/02、06/04、06/09、06/16 (二/四) (共8次課程) 高二2

二、【重修自學輔導班】指導老師、上課日期(晚上17:30-20:50)及地點如下：

開課班別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

二 下 選 修 物 理 (1) 張明利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選 修 物 理 (2) 黃世諺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三5

二 下 選 修 化 學 陳威宏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三4

二下族群性別國家歷史 黃偉廷 (五) (共3次課程) 高三5

二 下 選 修 生 物 盧冠宇 (五) (共1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現 代 社 會 與 經 濟 孫昌平 (五/二) (共3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公 民 與 社 會 孫昌平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三4

二 下 地 理 謝麗卿 (三/四) (共2次課程) 高三4

一 下 歷 史 (1) 廖柏勝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二2

一 下 歷 史 (2) 黃偉廷 (五) (共2次課程) 高三3

一 下 地 理 蘇鈺涵 (五/三) (共2次課程) 高二2

一 下 公 民 與 社 會 萬文傑 (四/一) (共2次課程) 高二2

二 下 自 然 探 究 與 實 作 B 薛龍

1.本校重修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辦理。

2.國文、英文、數學開設重修專班，其餘科目辦理自學輔導，若重修人數不足5人則不開班。

3.本次重補修開課目標為高一、二學期不及格之科目。

4.重修成績計算方式與學期成績相同，定期考查60%、平考成績40%，重修總成績結算後，如有不及格將不再給予補考。

5.自學輔導應有一次定期考查成績及一次平考成績。

6.重修自第三週開始上課(09月15起)，各班以本公告表定時間上課。

7.學生因事、病不能上課者，須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若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成績考查
8.請同學於重修上課日

至上課地點 (高二2、

高二3、高三4、高三5)
9.未盡事項請洽教務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 114年12月29日

瀛中教字第 114314號

上課日期（晚上17:30-20:50)

03/27、04/10

03/27、04/10、04/17

04/17

上課日期

03/13、03/20

03/13、03/20

06/05、06/17

請洽指導老師

自學輔導-不開課

06/18、06/22

04/24、05/08、05/12

04/24、05/08

05/13、05/14

05/22、05/29

05/22、05/29

1.本校重修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辦理。 

2.國文、英文、數學開設重修專班，其餘科目辦理自學輔導，若重修人數不足 5人則不開班。 

3.本次重補修開課目標為高一、二學期不及格之科目。 

4.重修成績計算方式與學期成績相同，定期考查 60%、平考成績 40%，重修總成績結算後， 

如有不及格將不再給予補考。 

5.自學輔導應有一次定期考查成績及一次平考成績。 

6.重修自第三週開始上課(115 年 03 月 09 日起)，各班以本公告表定時間上課。 

7.學生因事、病不能上課者，須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若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 

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成績考查。 

8.請同學於重修上課日至上課地點 (高二 2、高二 3、高三 4、高三 5)用餐、晚休、上課， 

作息須配合晚自習統一時間休息及進教室上課，麻煩老師確實督導點名。 

9.未盡事項請洽教務處。 


